长沙市轨道交通1（含北延线）、2、3、4、5号线运营期2023年-2024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回顾性评估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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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64]
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 [bookmark: _Toc13323][bookmark: _Toc1516]项目概况
1. 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含北延一期）一期工程：包含1 号线一期工程（运营线路）和1号线北延一期工程（未运营），途经开福区、芙蓉区、天心区。1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3.6km，共设20座车站，其中地下站19座，高架站1座，终点站附近设置尚双塘车辆段；于2021年9月完成了长沙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1号线北延一期工程设5座车站，其中2座高架站，3座地下站，全长约9.93km，在线路北端设沙河停车场，预计2024年6月载客运营。
2. 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途经岳麓区、天心区、开福区、芙蓉区、雨花区及长沙县，全长23.6km，共设23个车站，均为地下站，在长沙县黄兴镇设置黄兴车辆段；线路于2021年9月完成了长沙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3. 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途经岳麓区、天心区、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和长沙县，全长36.4公里，设车站25座，全为地下站，线路两端设置洋湖垸车辆段和龙湘停车场。2020年5月完成了长沙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4. 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途经望城区、岳麓区、天心区、雨花区和长沙县，全长共33.7公里，共设25座地下车站，线路两端设置星城车辆段和黄榔停车场；于2020年7月完成了长沙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5. 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途经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长沙县，全长22.5公里，共设置车站18座，全部为地下站，设水渡河车辆段1座；于2020年5月完成了长沙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6. 1、2、3、4、5号线共用杜花路控制中心。主变电所共7座，其中游泳中心主变电所为2、4号线共享主所；咸嘉湖主变电所为2、4号线共享主所，铁院主变电所为1、3号线共享主所，双拥主变电所为3、5号线共享主所，盛世主变电所为1号线主所，天际岭主变电所为5号线主所，长善路主变电所为5号线主所（暂未启用）。
(2) [bookmark: _Toc9672][bookmark: _Toc26008]招标范围
[bookmark: _Toc22659]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试行）》及《湖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现行法规、标准及文件规定，对2、3、4、5号线一期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回顾性评估，对1号线（含北延一期工程）进行修订，完成长沙市及线路途经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机构的备案工作，如长沙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机构有其他要求或建议，则按其意见执行。
原则上每条线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估/修订开展一次。因采购单位原因需将线路回顾性评估调整为修订，或者由修订调整为回顾性评估的，采购单位在项目备案时间节点前两个月将具体情况反馈供应商，由供应商根据法规规定免费调整预案评估/修订方式。
[bookmark: _Toc4650]二、项目计划
项目服务期暂定为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总服务期限为16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供应商接到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共计16个月），项目实施过程中，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时间进行调整，如因采购单位自身原因导致延时的，由供应商提出申请，经采购单位同意后，总服务期限顺延，顺延的时间不计入供应商总服务期限内。
[bookmark: _Toc21889][bookmark: _Toc9944]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供应商须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表1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国办发〔2013〕101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3 
	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4 
	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

	5 
	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6 
	环办应急［2018］ 8 号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

	7 
	湘环函〔2017〕10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8 
	湘环发[2013]20号
	湖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22520][bookmark: _Toc25149]四、项目管控要求
(1) [bookmark: _Toc13355][bookmark: _Toc28395]人员配备要求
1.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技术、安全和实施管理，全面协调指导本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途不得随意换人，遇特殊情况须变更项目负责人的，供应商安排资质、技术能力和服务经验均等同于或优于原项目负责人的人员接替，并书面报采购单位审批同意后方可更换。
2. 项目服务期间，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供应商员工的合法权益。因供应商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单位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 [bookmark: _Toc29099]供应商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采购单位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采购单位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不干预采购单位内部事务。
(2) [bookmark: _Toc19131]安全管理规定
1. [bookmark: _Toc8159]供应商须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严格遵守采购单位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不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入采购单位属地范围，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设备，严禁私拉乱接电气设备及电线，服务场所严禁吸烟。
2. 供应商进入服务场所需自备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个体防护装备，并按国家要求和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正确穿戴。
3. 进入车站、轨行区、设备房等服务场所，采购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办理请点后，供应商在采购单位的带领下进入服务现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服务场所。
4. 供应商不得对采购单位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按照采购单位规章制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3) [bookmark: _Toc13936]其他
供应商评估/修订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必须符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试行）》及《湖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国家现行法规、标准及文件规定，完成本次备案工作。
[bookmark: _Toc17296][bookmark: _Toc10198][bookmark: _Hlt2066523][bookmark: _Hlt2066522]五、项目实施要求
(1) [bookmark: _Toc24645][bookmark: _Toc11458]工作时间和范围
1. 供应商项目实施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因特殊情况须延期的，供应商须向采购单位发出书面申请，采购单位对供应商申请事项进行确认，并报采购单位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延期。
2. 非紧急情况下，供应商项目响应时间以2个工作日为准，采购单位发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供应商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采购单位根据《质量考核标准表》对供应商进行考核。紧急情况下，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采购单位保留终止合同的权利。
(2) [bookmark: _Toc21123][bookmark: _Toc5834]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1. 符合国家、省市及行业规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关规定。
2. 环境应急预案应体现自救互救、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特点，侧重明确现场组织指挥机制、应急队伍分工、信息报告、监测预警、不同情景下的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资源保障等内容。
3. 经过评估确定项目具有较大以上环境风险时，应按照环境应急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的模式建立环境应急预案体系。环境应急综合预案体现战略性，环境应急专项预案体现战术性，环境应急现场处置预案体现操作性。
[bookmark: _Toc16519][bookmark: _Toc9432]六、项目验收
(1) [bookmark: _Toc32668][bookmark: _Toc16835]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2) [bookmark: _Toc21300][bookmark: _Toc24809]验收周期
[bookmark: _Toc88]本项目按照合同要求进行验收，共验收一次。
(3) [bookmark: _Toc24885]验收标准
1. 服务过程未出现影响采购单位安全质量及地铁运营的因素。
2. 供应商在采购单位约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本项目计划表所列工作内容，获得长沙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机构，以及采购单位的认可，取得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机构出具备案凭证。
3.验收周期内，发生的考核情况、现场检查问题均已按要求进行闭环处理。
以上内容全部符合要求即认为项目完成，通过验收。
(4) [bookmark: _Toc15129][bookmark: _Toc16263]验收成果
1. 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齐全有效的符合长沙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机构要求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专家验收意见、专家签到表、专家个人意见表和长沙市相关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机构的备案文件，如长沙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机构有其他要求或建议，则按其意见执行。
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一式2份，电子版，专家验收意见表、专家签到、专家个人意见表和应急预案备案书等均须提供纸质版原件。
3. 供应商应对采购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图纸及工艺技术文件，供应商为采购单位编制的预案、工作方案（不包括向政府监管部门备案的文本）等内容进行永久保密，不得外泄。
[bookmark: _Toc25474]七、考核标准
(1) 质量考核标准
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由采购单位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考核分数不累计。当考核项目发生重复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采购单位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需向采购单位赔付由采购单位依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采购单位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违反采购单位相关规定、制度，按照表2质量考核标准、表3考核支付（单次）表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表2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能一次通过专家评审，需要再次进行专家评审的
	首次未通过专家评审会议，扣10分；会后次日起计时，每延迟1天，扣2分，累计推迟X天，扣2*X分。
	

	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备案书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的。
	每推迟1天扣2分，累计推迟X天，扣2X分。
	

	3 
	非紧急情况下，供应商收到采购单位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两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2分，累计推迟X天，扣2*X分。
	

	4 
	未经采购单位同意，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的，或经过采购单位同意，更换人员次数超过1次的（允许更换1次）。
	每更换1次扣5分，累计更换X次，扣5*X分。
	

	5 
	紧急情况下，项目响应时间超过2小时。
	每推迟1个小时扣2分，累计推迟X小时，扣2*X分。
	

	6 
	供应商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内吸烟。
	每次扣3分。
	

	7 
	供应商未经允许私自触碰采购单位设备、乱拉乱接电线。
	每次扣3分。
	

	8 
	供应商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未按要求正确穿戴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
	每次扣3分。
	

	9 
	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入车站或其他作业场所。
	每次扣3分。
	

	10 
	服务过程出现其他违反采购单位其他制度，未造成影响的。
	每次扣3分。
	

	[bookmark: _Toc111474469][bookmark: _Toc29644][bookmark: _Toc110418893]当供应商行为给采购单位造成一定影响，发生影响运营安全的一般及以上的事故，直接扣20分，且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以上同一内容频繁出现3次及以上，或累计扣分项超过20分，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2) 考核支付标准
表3  考核支付表
	考评等级
	考评标准（基础分100分）
	备注（对应扣款）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0元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0%。
	扣除10%合同价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80%。
	扣除20%合同价

	D级
	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70%。
	扣除30%合同价，赔偿相关损失，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供应商应遵守《运营公司生产安全事件（故障）调查处理办法（试行）》《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以最新文件为准）相关规定。如有违反，将按照《运营公司生产安全事件（故障）调查处理办法（试行）》《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中对应条款扣款标准和本用户需求中扣款扣分标准两者中较高标准执行，相对应的服务费将从项目合同款中扣除，扣除费用不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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